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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省标准化院、贵阳市经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XX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
住宅物业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住宅物业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保障、服务合同、服务内容和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有业主委员会的住宅类物业基本服务，其他各类物业基本服务的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051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GB/T 21431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住宅物业服务区域 residential property service area

交付业主使用的住宅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场地等组成的公共区域。

3.2
 物业服务机构property service organization
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组织。
注：活动包括并不限于房屋维修、环境卫生、绿化和秩序维护活动。

3.3
   住宅物业服务residential property service 

    物业服务机构按照业主委托对住宅物业服务区域进行管理、维护的活动。
3.4 

业主 owner

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自然人或法人。
3.5 
物业使用人 property user

物业承租人和其他实际使用物业的非所有权自然人或法人。

3.6  

业主委员会 owner committee
由业主大会依法选举产生，履行业主大会赋予的职责，执行业主大会决定的事项，代表业主利益的组织。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机构

4.1.1物业服务机构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
4.1.2具有相应的办公场地。
4.1.3配备满足服务物业需求的物业服务人员。
4.1.4宜建立住宅物业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4.2服务人员
4.2.1 服务人员分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秩序维护人员和保洁人员等。
4.2.2 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有关住宅物业服务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4.2.3 应统一着装，佩戴明显标志，仪容仪表整洁。
4.2.4 应主动热情、语言规范、文明礼貌，宜使用普通话。
4.2.5 专业技术人员应取得相关专业资格证书，掌握专业技能，正确使用相关器械和设备。
4.2.6 管理人员、秩序维护人员和保洁人员应接受岗前培训，合格后上岗。
4.3 服务场所 

4.3.1  在住宅物业服务区域设置固定办公和服务场所，配置所需的设施设备。
4.3.2  在服务场所应设置服务公示栏，公示内容至少包括：
    ——物业服务机构工商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

——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物业服务人员；

——服务电话、咨询和投诉处理电话，服务响应时间；

——监督部门和电话；

——住宅物业服务费用的收支及公共收益情况；
4.3.3  服务场所应规定工作时间。
4.3.4  应设立接待服务点，提供咨询、缴费、报修、受理投诉等服务。

4.4 服务管理

4.4.1 应建立工作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工作制度等。

4.4.2 受理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报修、求助、咨询，作好记录，限时处理。

4.4.3对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有关投诉应及时受理和处理，并作好相关记录。
4.4.4 应建立住宅物业服务共事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住宅物业服务情况通报会、物业服务机构与业主委员会或业主推选的代表沟通协调会。
5  服务保障

5.1 信息档案

5.1.1 管理要求
5.1.1.1应建立和完善住宅物业信息和档案管理制度，做到信息、档案、记录等内容完整、准确，系统、及时的对文件资料和记录进行归档保存。
5.1.1.2应配备信息、档案管理人员，负责住宅物业服务的信息档案管理。
5.1.1.3信息、档案资料应收集完整，方便查阅。
5.1.1.4应遵守业主信息、资料保密规定。未经业主许可，不得将资料内容转作其他用途。
5.1.2信息档案的建立

5.1.2.1应建立住宅物业服务的房屋、设施设备、业主信息等档案。

5.1.2.2房屋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工程竣工验收档案；

——房屋维修管理档案；

——装饰装修管理档案。

5.1.2.3设施设备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履历书；

——购置合同档案；

——安装验收档案；

——维修管理档案。

5.1.2.4业主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基本情况表；

——安装的水、电、气、暖、网线等登记表；

——房屋维修档案；

——装修档案。

5.1.2.5记录信息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日常管理文件及记录；

——物业承接查验记录；

——设施设备检查与维护记录；

——应急事件处理记录；

——投诉和处理记录；

——安全监控记录信息、安全巡查记录；
——自我评价记录、外部评价记录、测评记录、改进记录；
——其他需要归档的记录信息。
5.2 服务装备及工具
5.2.1服务装备

    住宅物业服务应配备的装备包括办公设备、信息化设备。

5.2.2服务工具


住宅物业服务应配备的工具包括电工仪表及工具、电动工具、消防工具、绿化工具、垃圾转运工具、安全器械、保洁工具、通信工具等。
6  服务合同

6.1 签订住宅物业服务合同以前，物业服务机构应与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对涉及业主利益的主要服务内容进行公示。

6.2 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物业服务机构应与业主签订住宅物业服务合同。

6.3 服务合同内容至少应包括服务事项、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时限、服务频次、收费依据、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住宅物业服务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
6.4 应明确物业服务机构与业主的权限、责任和义务。

7  服务内容和要求
7.1 服务内容
住宅物业服务内容包括公共保洁、公共秩序维护、共用建筑维护、共用设施设备维护、公共绿化和应急服务、特约服务。
7.2 服务要求

7.2.1 公共保洁

7.2.1.1日常保洁

日常保洁的内容应包括：
——道路、楼道、大厅、走廊、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的保洁；
——电梯、楼梯扶手、电子防盗门的保洁；

——消防箱、垃圾收集容器的保洁；

——垃圾的清理和转运。

按日至少进行1次保洁，应保持清洁、干净。

7.2.2.2 定期保洁
定期保洁的内容应包括：
——住宅物业服务区的全面清理；

——公共标识牌、消防栓的保洁；

——公共门窗的保洁。

​​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进行定期保洁，应保持清洁、干净。
7.2.2.3卫生消杀
定期进行卫生消毒和灭虫除害，卫生消杀时应做好环境、人员的安全防护。
7.2.2 公共秩序维护
7.2.2.1出入管理

保障人员、车辆进出秩序，应对来访人员和大宗物品进行出入登记，对临时出入人
员进行管理。

7.2.2.2 巡逻巡查

7.2.2.2.1 以巡逻巡查方式检查住宅物业服务区的安全。
7.2.2.2.2应按指定的时间和路线对路面、楼道进行巡逻，并对重点部位和重点区域增加巡
查频次。

7.2.2.2.3 应对室内公共区域进行巡查，保持畅通、无擅自占用、乱堆乱放现象。

7.2.2.2.4巡逻巡查中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通知有关部门并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7.2.2.3 车辆管理

7.2.2.3.1 安排车辆的规范停放，维护交通秩序。
7.2.2.3.2 引导非机动车有序停放。
7.2.3 共用建筑维护

7.2.3.1建筑物外墙

7.2.3.1.1外墙应无影响外观的裂缝、空鼓、脱落、凸凹现象，无乱涂、乱画、乱张贴等影响外观的情况。

7.2.3.1.2应定期巡检建筑物外墙，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上报。

7.2.3.2公用通道

7.2.3.2.1公用通道内墙面应无明显剥落开裂，墙面砖、地坪、地砖等应平整不起壳、无遗缺，修补墙面的粉刷层及面砖应与原墙面色差、材质基本一致。

7.2.3.2.2定期巡检公用通道内墙面，观察处理异常现象。

7.2.3.3共用门窗

7.2.3.3.1建筑物各种公共设施的门、窗、玻璃应无损坏、破碎、裂纹等，结构、五金配件完好，门、窗开闭灵活，功能完好。

7.2.3.3.2 应定期巡检共用门窗，发现损坏处时处理。

7.2.3.4 道路

7.2.3.4.1道路路面应平整、无破损、无积水，侧石平直无缺损。

7.2.3.4.2应定期巡检道路、路面、侧石、井盖，发现损坏及时修复。

7.2.3.4户外设置物
7.2.3.4.1业主建筑物户外设置的阳台封装、空调、防盗网等应符合住宅物业服务合同规定，违规的物业服务机构应及时劝阻，限期恢复原状，必要时通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7.2.3.4.2物业服务机构对共用建筑物户外设置的商业用牌、灯具等应符合住宅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违规的业主委员会应及时劝阻，限期恢复原状，必要时通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7.2.3.5 房屋结构

对住宅物业服务区内房屋结构及涉及使用安全的部位进行检查并有记录，发现损坏应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并及时安排专项修理，物业服务机构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7.2.3.6 房屋装饰装修

对住宅物业服务区内的房屋装饰装修，物业服务机构应按住宅室内装修的有关规定，与业主在装饰装修前签订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告知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装修须知，并监督装修过程。对违规装饰装修应及时劝阻，限期恢复原状，必要时通知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7.2.3.7.私搭乱建

对住宅物业服务区内违反规划私搭乱建、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及违反业主公约或业主临时公约的行为应及时劝阻，限期恢复原状，必要时通知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7.2.4 共用设施设备维护

7.2.4.1 公共标识标牌

7.2.4.1.1 公共标识标牌应包括道路引导牌、楼（层）牌、单元牌、门牌、消防引导牌、告知牌、指示牌等，应印制规整、安装得当，位置明显。
7.2.4.1.2 警示安全提示标识应齐全，安装牢固。

7.2.4.1.3 应定期巡查，保持标识、标牌的清晰和完整。
7.2.4.2 供水排水设施

7.2.4.2.1 供水排水设施设备应正常运行。

7.2.4.2.2 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应符合GB 17051的规定，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并公示水质检测结果。

7.2.4.2.3 应定期巡查，对供水设施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及时处理管线故障。

7.2.4.2.4 在获知停水信息时，应提前在住宅物业服务区张贴停水通知并采取相应蓄水措施。
7.2.4.2.5 应定期巡查，对排水设施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

7.2.4.2.6 应定期对排水管进行清掏，定期对排水井铁盖进行除锈刷漆并及时更换损坏井盖。

7.2.4.2.7 应定期对排污管道进行疏通，定期对化粪池进行清掏。
7.2.4.3.供电（照明）设施设备
7.2.4.3.1 室内外公共供电（照明）设施设备应正常运行。

7.2.4.3.2 应定期巡查，对室内外公共供电（照明）设施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上报。

7.2.4.3.3 在获知停电信息时，应提前在住宅物业服务区张贴停电通知并采取相应措施。

7.2.4.4 供暖设施设备

7.2.4.4.1供暖设施设备应正常运行。
7.2.4.4.2 应定期巡查，对供暖设施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上报。

7.4.4.4.3 在获知停暖信息时，应提前在住宅物业服务区张贴停暖通知并采取相应措施。
7.2.4.5 电梯
7.2.4.5.1电梯应正常、安全运行，保持轿厢内按钮、照明设施等配件完好。

7.2.4.5.2应定期巡查，电梯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放置警示标志，告知业主维修的进展情况。

7.2.4.5.3 电梯的定期检验应符合电梯管理的规定。

7.2.4.6 防雷设施

7.2.4.6.1 防雷设施应正常运行，并应无锈蚀、变形、断裂。

7.2.4.6.2 防雷设施的周期性检测应符合GB/T 21431的规定。

7.2.4.7 车辆管理设施设备
7.2.4.7.1 车辆管理设施设备应正常运行。

7.2.4.7.2 应定期对停车场所的道闸、照明、消防等管理设施进行巡查和维护保养，发现损坏及时修复。

7.2.4.7.3 应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
7.2.4.8 监控设施设备

7.2.4.8.1监控系统
7.2.4.8.1.1 监控室应有专人值守，并对监控情况进行记录。

7.2.4.8.1.2 监控系统运转正常，应对住宅物业服务区进行有效监控，画面齐全、清晰，并妥善保存监控资料。

7.2.4.8.1.3 应对硬盘录像机、摄像机等监控设备进行定期检修保养。

7.2.4.8.1.4 设备出现故障，应及时修复。

7.2.4.8.1.5 监控室收到报警信号后，物业服务人员应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7.2.4.8.1.6 监控系统的使用不得侵犯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隐私。

7.2.4.8.2 门禁系统

7.2.4.8.2.1应对单元门锁、对讲主机等门禁系统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7.2.4.8.2.2公共区域门禁系统发生故障，应及时修复。

7.2.4.8.3 电子巡更

7.5.9.3.1 应对电子巡更设施设备进行调试保养。

7.5.9.3.2 应保持巡更时间、地点、人员和数据的显示、归档、查询及打印功能正常，巡更违规记录提示功能正常。

7.2.4.8.4 周界防范
7.2.4.8.4.1 应对主机除尘、压线端子和射探头牢固情况进行检查。

7.2.4.8.4.2 应对报警系统有效性进行检测，中心报警控制主机能准确显示报警或故障发生的信息，同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7.2.4.8.4.3 系统发生故障，应及时修复。

7.2.4.9 消防设施设备
7.2.4.9.1消防设施设备应保持有效性，消防通道应畅通。

7.2.4.9.2应定期对消防设施设备进行巡查和维护保养，确定设施设备是否完好、齐全。发现设施设备故障时，应及时报修。不应擅自停用自动消防设施。对违反消防的行为进行制止。

7.2.4.9.3应对消防通道进行检查，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无堵塞、占用、锁闭现象，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应在消防车道设置禁止占用的明显标志。 

7.2.4.10 休闲设施

7.2.4.10.1宜保持休闲场地、器械和设施的正常运行。
7.2.4.10.2应定期巡查休闲设施，对其安全性能进行评估和记录。

7.2.5 公共绿化
7.2.5.1 绿化区应整洁，生态和环境良好。

7.2.5.2 绿化区的植物应按品种、生长、土壤状况合理施肥，定期做好病虫害防治。

7.2.5.3 应定期清除绿化区枯死的花草树木，并适时补栽补种。

7.2.5.4 应定期巡查，对绿化草坪进行维护和保养。绿化草坪应平整，无明显坑洼、下陷、土地裸露和杂物。

7.2.5.5 应定期巡查，对绿化区的景观进行维护，发现不完整，应及时修复，保持绿化区景观的完好。

7.2.5.6 宜在绿化区设置宣传牌、提示牌。 

7.2.6 应急服务

7.2.6.1 水电气暖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发生故障时，接报后应及时设置警示标志，书面告知业主，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处理。
7.2.6.2 特殊天气
特殊雨雪天气应及时保洁住宅物业服务区的主要通行道路，保障人车的安全出行。
7.2.6.3 电梯事故
    电梯发生事故物业服务机构应及时到场处置，并通知专业救护人员进行救援。
7.2.6.4突发事件

7.2.6.4.1应建立自然灾害、火灾、燃气灾害、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疫情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7.2.6.4.2 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即时启动应急预案，协助有关部门提供紧急援助及处置。
7.2.7 特约服务
按照物业服务机构和业主的特殊约定进行。

8  服务评价和改进

8.1 要求
8.1.1物业服务机构应建立并实施持续改进机制，定期组织服务满意度测评，持续改进服务。

8.1.2物业服务机构应定期进行服务的自我评价，进行完善和改进。

8.2服务评价

8.2.1 评价组织

    由业主委员会或第三方物业服务评价机构组成。
8.2.2 评价程序

8.2.2.1 评价依据为有关物业服务的法律法规、服务规范、住宅物业服务合同及物业服务机构管理制度。

8.2.2.2 查看住宅物业服务应具备的设施设备、办公场地。

8.2.2.3查看公示的内容、物业服务人员上岗履职、合同履行等。

8.2.2.4 查阅工作计划、工作记录、档案等资料是否与服务制度要求相符。

8.2.2.5 现场调查服务的满意情况。

8.2.2.6 召开物业服务机构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

8.2.2.7 编制服务评价报告。

8.3满意度测评

8.3.1物业服务机构应定期组织业主进行服务满意度测评。

8.3.2对测评意见进行梳理分析，制定改进措施。

8.4自我评价与改进

8.4.1 自我评价
8.4.1.1物业服务机构应组织服务自查。

8.4.1.2自查依据为有关物业服务法律法规、服务规范、物业服务合同及管理制度。

8.4.1.3 及时对服务效果进行回访。

8.4.1.4 编制自查报告，对发现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

8.4.2改进

8.4.2.1收集服务评价、满意度测评、内部自查、外部机构评价等意见。

8.4.2.2对提出或发现的问题采取改进措施。

8.4.2.3对改进措施进行跟踪验证，并记录改进情况。

8.4.2.4对改进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持续适应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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